附件1

兖州区心理健康中心建设标准（试行）

一、硬件要求

（一）有相对独立的场地，选址在城区，尽量在一层或独立的办公区。总面积至少400平方米，上不设限。

（二）独立设置接待登记处、心理测查室、个体咨询室、沙盘室、宣泄室、生物反馈治疗室、团体心理活动室和心理档案资料室等，个体咨询室使用面积10—20平方米。

（三）配备相关设备。具体配置如下：

1.接待登记处配置：心理知识科普展板、沙发、茶几、绿植、书架及心理书刊、办公桌椅、电话、电脑、打印机等；

2.心理测查室配置：桌椅、电脑、打印机、绿植等；

3.个体咨询室配置：心理挂图、沙发（或椅子）、茶几（或桌子）、绿植、沙漏等；

4.沙盘室配置：心理沙盘套装或电子沙盘，可根据实际情况和沙盘室面积大小选择不同规格的沙盘套装；

5.宣泄室配置：常见的设备有智能击打宣泄仪、智能呐喊宣泄仪、宣泄人、宣泄球、宣泄地板、宣泄墙、宣泄棒等多种宣泄设备及器材，可根据空间设计进行建设，至少包含两项；

6.生物反馈治疗室配置：生物反馈治疗仪、心理挂图等；

7.团体心理咨询室配置：团体活动工具箱、团体活动桌椅、影像设备、心理挂图等；

8.心理档案资料室配置：档案柜、办公桌椅等；

9.其他配置：包括资料柜、钟表、空调、饮水机等配件，根据空间设计和功能需要进行设计配置。

二、人员要求

（一）至少2名专职工作人员。工作人员应掌握社会心理服务的政策、法规，具有一定的管理和协调能力。

（二）至少2名专职心理咨询师（心理治疗师或精神科医师），以上人员均应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
（三）至少6名兼职心理咨询师（心理治疗师、精神科医师），以上人员均应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。

三、功能要求

中心应具备科普宣教、心理咨询、心理测评、心理治疗、心理体验、心理热线、心理危机干预、智慧平台、档案管理等服务等功能，承接12355青少年服务台咨询服务。

四、其他要求

（一）有适合本机构的工作制度。

（二）收费标准、从业人员资质、相关制度上墙公示。

